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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增加一致行动人及持股在一致行动人之间 

内部转让计划完成的公告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建均先生、张翌晨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

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

的信息一致。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12月24日披露了《关于实

际控制人增加一致行动人及持股在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计划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0-112），因家庭资产规划需要，张建均、张翌晨拟以大宗交易

方式转让不超过公司总股本2.23%（含本数），即张建均拟转让不超过1,900万股

（含本数）,张翌晨拟转让不超过850万股（含本数），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2.23%

（含本数）给张建均、张翌晨合计持有100%份额的阿巴马元享红利23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以下简称“阿巴马元享红利23号”），同时张建均、张翌晨与阿巴马

元享红利23号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议》，阿巴马元享红利

23号将其所持有公司的全部股权的表决权委托于张建均。 

一、计划实施情况 

1、公司于2020年12月31日披露了《关于增加一致行动人及持股在一致行动

人之间内部转让计划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13），2020年12月29日至

2020年12月30日期间，张建均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共转让了1,603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2976%）股票给张建均、张翌晨合计持有100%份额的阿巴马元享红利23

号。 

2、2021年1月7日，公司收到张建均、张翌晨出具的《关于增加一致行动人

及持股在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计划完成的告知函》，张建均前述股份转让计

划已实施完成，剩余297万股将不再转让。张翌晨于2021年1月6日通过大宗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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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转让了850万股股票给张建均、张翌晨合计持有100%份额的阿巴马元享红利

23号。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张建均、张翌晨转让计划已实施完成。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1、股份转让情况 

股东名称 转让方式 转让期间 
转让均价 

（元/股） 

转让股数 

（万股） 
转让比例(%) 

张翌晨 大宗交易 2021.1.6 6.55 850 0.69 

2、本次转让前后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股东名

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公元塑

业集团

有限公

司 

合计持有股份 465,296,370 37.66 465,296,370 37.6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65,296,370 37.66 465,296,370 37.66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张建均 

合计持有股份 3,599,144 0.29 3,599,144 0.2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599,144 0.29 3,599,144 0.2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卢彩芬 

合计持有股份 168,480,000 13.64 168,480,000 13.6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168,480,000 13.64 168,480,000 13.64 

张炜 

合计持有股份 104,171,900 8.43 104,171,900 8.4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6,042,975 2.11 26,042,975 2.11 

有限售条件股份 78,128,925 6.32 78,128,925 6.32 

卢震宇 

合计持有股份 11,232,130 0.91 11,232,130 0.9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808,033 0.23 2,808,033 0.23 

有限售条件股份 8,424,097 0.68 8,424,097 0.68 

张航媛 合计持有股份 9,000,000 0.73 9,000,000 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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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致行动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致行动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议》的主要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2

月31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关

于增加一致行动人及持股在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计划进展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113）。 

二、其他相关事项 

1、本次交易属于一致行动人成员内部构成发生变化，其合计持股比例和数

量未发生变化，不涉及向市场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250,000 0.18 2,250,000 0.18 

有限售条件股份 6,750,000 0.55 6,750,000 0.55 

张翌晨 

合计持有股份 8,594,928 0.70 94,928 0.0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8,594,928 0.70 94,928 0.01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王宇萍 

合计持有股份 5,410,000 0.44 5,410,000 0.4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410,000 0.44 5,410,000 0.44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卢彩玲 

合计持有股份 5,379,400 0.43 5,379,400 0.4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379,400 0.43 5,379,400 0.43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郑超 

合计持有股份 3,900,000 0.32 3,900,000 0.3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900,000 0.32 3,900,000 0.32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阿巴马

元享红

利 23 号 

合计持有股份 16,030,000 1.30 24,530,000 1.9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6,030,000 1.30 24,530,000 1.9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合计持有股份 801,093,872 64.85 801,093,872 64.8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39,310,850 43.66 539,310,850 43.66 

有限售条件股份 261,783,022 21.19 261,783,022 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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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不会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2、本次股份转让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3、本次增加一致行动人及持股在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事项与此前已披

露的计划一致，转让计划已完成。 

三、备查文件 

1、张建均、张翌晨提供的《关于增加一致行动人及持股在一致行动人之间

内部转让计划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七日 


